


行政处罚决定书

常环津罚字〔2025〕15号
当 事 人：津市嘉山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81780863850L   
单位地址：津市市工业集中区津市大道028号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根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5年6月21日移送的《工程项目招标监管违法线索移送函》，我局对你公司实施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发现：2023年7月5日当事人取得津市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津市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第二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津发改投〔2023〕166号），项目建设地点：津市市白衣镇、新州镇、大关山村；估算总投资1249万元；分为2个子项目来实施：①津市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第二批），含津市市白衣镇片区、新州镇万寿宫片区、大关山村片区；2023年10月11日，当事人采取比选方式与常德鹏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第二批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3221976.32；②津市窝峪垱沟渠黑臭水体治理工程，为新州镇毛家岗片区，2023年10月10日，当事人采取直接发包与湖南龙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窝峪垱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3076245.71元。上述2项子工程合同金额合计6298222.03元。当事人的以上行为构成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规避招标。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证据名称：津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项目招投标监管违法线索移送函》1份；提取时间：2025年6月21日；提供单位：津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证明内容：证明案件线索来源。
2.证据名称：执法证复印件1份，提取时间：2025年7月21日；提供单位：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证明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3.证据名称：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提取时间：2025年7月21日；提供单位：津市嘉山实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当事人基本信息。
4.资金文复印件3份（常财资环指〔2023〕2号、常财资环指〔2023〕4号、常财资环指〔2024〕6号）；提取时间：2025年7月21日；提供单位：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证明内容：证明津市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第二批）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
5.受委托人杨智君询问笔录2份、现场检查记录1份、现场检查笔录1份、津市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资料（含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评审报告、施工合同、工程竣工验收证书）1份、津市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第二批）资料（含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评审报告、施工合同、工程竣工验收证书等）1份、《津市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55次》1份、《关于我公司疑似未招标项目的情况说明》1份；提取时间：2025年7月21日；提供单位：常德市生态环境局（询问笔录、检查记录表、检查笔录）、津市嘉山实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当事人将津市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和津市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第二批）2个发改局立项项目拆分的事实。
6.湖南龙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湖南龙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筑企业资质证书1份、常德鹏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常德鹏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筑企业资质证书1份；提取时间：2025年7月21日；提供单位：津市嘉山实业有限公司；证明内容：证明施工单位资质。
你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第二条和第五条的规定。
二、陈述、申辩等权利内容的采纳情况及理由
我局于2025年10月17日对你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常环津罚告字[2025]15号)，并告知你公司享有陈述、申辩权和申请听证权利。在法定期限内,你公司既未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也未提出听证申请，现已审查终结。
三、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以及裁量基准运用的理由和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之规定。经研究，我局对你公司作出罚款叁万壹仟肆佰玖拾壹元的行政处罚。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五、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常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鼎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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